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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F_8B_E8_B0_8A_EF_c80_237380.htm 第三章、正当行

为-----排除犯罪的事由 一、正当防卫 1、正当防卫的条件 ★

（1）起因条件：现实的不法侵害（具有攻击性、破坏性、紧

迫性）。 对物防卫，对不作为的防卫，对幼童和精神病人的

防卫条件，假想防卫。 ★★（2）时间条件：不法侵害已经

开始尚未结束。在财产性违法犯罪情况下，行为虽然已经既

遂，但被当场发现并同时受到追捕的，一直延续到不法侵害

人将其所取得的财物藏匿至安全场所为止，追捕者可以适用

正当防卫。 防卫不适时。 （3）对象条件：针对不法侵害者

本人实施，包括共犯中的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人。行为必须

是给不法侵害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。 防卫第三者，大喊

行为。 （4）主观条件：排斥防卫挑拨、相互斗殴、偶然防

卫的正当性。 （5）限度条件：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

重大损害 2、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：罪过形式：过失、间

接故意（通说）。注意“防卫过当”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

罪名，明确如何对“正当防卫”进行定性与处罚，定性上应

根据行为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时的主观罪过与

客观后果、援引相应的刑法分则条文，如故意伤害罪，过失

致人死亡罪等，处罚原则是“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” 

★3、特殊正当防卫权：只有当暴力犯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

，才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规定。 二、紧急避险 1、紧急避险

的条件 （1）起因条件：现实危险。同正当防卫一样，紧急

避险不仅仅是为保护行为人本人的利益，也可以是为了保护



他人的乃至国家、社会的利益。 （2）时间条件：危险正在

发生。 （3）出于不得已而损害另一合法权益。 （4）损害的

是一般是第三人的合法利益。 （5）主观条件 （6）限度条件

：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。第21条第3款之规定

为紧急避险制度适用的例外，是对于职务上、业务上负有特

定责任的人如消防队员等而言的，其前提在于当“避免本人

危险”的时候。 2、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三、其他正当行

为 法令行为、正当业务行为、自损行为、义务冲突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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